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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题  词：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考核办法（试行）的通知

国办发〔2014〕2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考核办法（试行）》已经国务院同意，现印发给你

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国务院办公厅

　　　　　　　　　　　　　　　　　　　　　　　　　　　　2014年4月30日

　　（此件公开发布）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考核办法
（试行）

　　第一条　为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责任，强化监督管理，加快改善空气质量，根据

《国务院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3〕37号）和《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重点工作部门分工方案的通知》（国办函〔2013〕118号）等

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对各省（区、市）人民政府《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下称

《大气十条》）实施情况的年度考核和终期考核。

　　第三条　考核指标包括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完成情况和大气污染防治重点任务完成情况两

个方面。

　　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完成情况以各地区细颗粒物（PM2.5）或可吸入颗粒物（PM10）年均浓

度下降比例作为考核指标。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山东省）、长

三角区域（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珠三角区域（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

山市、江门市、肇庆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等9个城市）、重庆市以PM2.5年均浓度下

降比例作为考核指标。其他地区以PM10年均浓度下降比例作为考核指标。

　　大气污染防治重点任务完成情况包括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清洁生产、煤炭管理与油品供

应、燃煤小锅炉整治、工业大气污染治理、城市扬尘污染控制、机动车污染防治、建筑节能

与供热计量、大气污染防治资金投入、大气环境管理等10项指标。

　　各项指标的定义、考核要求和计分方法等由环境保护部商有关部门另行印发。

　　第四条　年度考核采用评分法，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完成情况和大气污染防治重点任务完

成情况满分均为100分，综合考核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

　　终期考核和全国除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区域、珠三角区域以外的其他地区的年度

考核，仅考核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完成情况。

　　第五条　地方人民政府是《大气十条》实施的责任主体。各省（区、市）人民政府要依

据国家确定的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制定本地区《大气十条》实施细则和年度工作计划，将目

标、任务分解到市（地）、县级人民政府，把重点任务落实到相关部门和企业，并确定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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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合理安排重点任务和治理项目实施进度，明确资金来源、配套政策、责

任部门和保障措施等。

　　实施细则和年度工作计划是考核工作的重要依据，要向社会公开，并报送环境保护部。

　　第六条　各省（区、市）人民政府应按照考核要求，建立工作台账，对《大气十条》实

施情况进行自查，并于每年2月底前将上年度自查报告报送环境保护部，抄送发展改革委、工

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能源局。自查报告应包括空气质量改善、重点工

作任务、治理项目进展及资金投入等情况。

　　第七条　考核工作由环境保护部会同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住房城乡

建设部、能源局等部门负责，考核结果于每年5月底前报告国务院。

　　第八条　考核结果经国务院审定后向社会公开，并交由干部主管部门按照《关于建立促

进科学发展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意见》、《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

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办法（试行）》、《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

的通知》、《关于开展政府绩效管理试点工作的意见》等规定，作为对各地区领导班子和领

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

　　中央财政将考核结果作为安排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的重要依据，对考核结果优秀的将

加大支持力度，不合格的将予以适当扣减。

　　第九条　对未通过年度考核的地区，由环境保护部会同组织部门、监察机关等部门约谈

省（区、市）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有关负责人，提出整改意见，予以督促，并暂停该地区

有关责任城市新增大气污染物排放建设项目（民生项目与节能减排项目除外）的环境影响评

价文件审批，取消国家授予的环境保护荣誉称号。

　　对未通过终期考核的地区，除暂停该地区所有新增大气污染物排放建设项目（民生项目

与节能减排项目除外）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外，要加大问责力度，必要时由国务院领导

同志约谈省（区、市）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

　　第十条　在考核中发现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的，其考核结果确定为不合格，并按照《大

气十条》有关规定由监察机关依法依纪严肃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第十一条　各省（区、市）人民政府可根据本办法，结合各自实际情况，对本地区《大

气十条》实施情况开展考核。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环境保护部负责解释。

　　附件：考核指标

 

附件

 

考　核　指　标

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完成情况

分值 单项指标名称 单项指标分值

100 PM2.5或PM10年均浓度下降比例（%） 100

 

大气污染防治重点任务完成情况

分值 序号 单项指标名称

单项指

标分值
子指标名称 子指标分值

1 产业结构调整优化 12

产能严重过剩行业新增产能控制 2

产能严重过剩行业违规在建项目清理 2

落后产能淘汰 6

重污染企业环保搬迁 2

2 清洁生产 6 重点行业清洁生产审核与技术改造 6

煤炭消费总量控制 0(6)1（8）2



  

100

3 煤炭管理与油品供应 10
煤炭洗选加工 4(0)1、2

散煤清洁化治理 0(2)1

国四与国五油品供应 6(2)1、2

4 燃煤小锅炉整治 10
燃煤小锅炉淘汰 8

新建燃煤锅炉准入 2

5 工业大气污染治理 15
工业烟粉尘治理 8

工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 7

6 城市扬尘污染控制 8
建筑工地扬尘污染控制 4

道路扬尘污染控制 4

7 机动车污染防治 12

淘汰黄标车 7

机动车环保合格标志管理 2(1)1、2

新能源汽车推广 0(1)1、2

机动车环境监管能力建设 1

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建设 2

8 建筑节能与供热计量 5

新建建筑节能 5(2)3

供热计量 0(3)3

9 大气污染防治资金投入 6

地方各级财政、企业与社会大气

污染防治投入情况
6

10 大气环境管理 16

年度实施计划编制 2

台账管理 1

重污染天气监测预警应急体系建设 5

大气环境监测质量管理 3

秸秆禁烧 1

环境信息公开 4

注：1.子指标分值中括号外右上角标注“1”的，括号内为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分值。

　　2.子指标分值中括号外右上角标注“2”的，括号内为山东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广东省分值。

　　3.子指标分值中括号外右上角标注“3”的，括号内为北方采暖地区的分值。北方采暖地区包括北京市、天津

　　　市、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山东省、河南省、陕西省、甘肃省、青

　　　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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